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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注意事項 

113 年 11 月 11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32156762B 號函發布 

一、為協助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主管學校落實資優教育個別輔

導計畫（以下簡稱 IGP）訂定與執行，提升資賦優異學生身心潛能，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對象為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第 12、42 條所規定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之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係指特教法第 42條所規範學校

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性向、優勢能力、學習

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並應邀請資賦優

異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四、為落實學校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訂定與執行（流程圖，如附件１），學校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專業成長：學校應推派教師參與個別輔導計畫精進研習。 

（二）自評檢核： 

學校應以其資賦優異學生之 IGP，依據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檢

核表（附件 2）進行自評檢核，並經特推會審議後，留學校單位備查，

應於每年 3月完成。若檢核表中，有「部分符合」、「不符合」之項目，

請學校單位改善修正。 

（三）局端備查： 

學校單位應將資賦優異學生完整 IGP 紀錄相關資料（包含家長簽名、行

政核章、IGP 會議紀錄及簽到表、IGP 檢討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掃描

後，上傳至填報系統，留本局備查，，並應於每年 3月完成。 

（四）教育局抽查： 

抽查方式分為定期抽查與不定期抽查。定期抽查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國

中學校一班 3份；國小學校一班 2份，抽查其學校單位內資賦優異學生

之 IGP 之執行情形，本局在 3月底公告審查抽查學生名單。學校應將完

整 IGP、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自評檢核表與回郵信封寄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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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並於 5月公告初審結果，若未通過者則於 14日內重新繳交資

料，進行複審，再於 6月進行公告複審結果。不定期抽查則是由本市輔

導團不定期訪視。 

  1.抽查標準： 

（1）檢核向度之「行政程序檢核」有任 1點未符合，為不通過抽查。 

（2）檢核向度之「內容品質檢核」有任 2點以上未符合，為不通過抽 

查。 

  2.抽查結果追蹤與輔導： 

（1）「通過」之學校即完成當年度本市 IGP 之抽查，另若經評定為撰寫 

優良案例，予以學校本權責敘獎；「未通過」之學校於公布抽查結果 

後 14 日內依照抽查意見修正，重新繳交資料，由本局進行複查。若 

幼兒園有特殊情況或需求得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本局科室承辦 

人員、本市特教輔導團，協同提供實地輔導訪視服務。 

（2）「複查通過」之學校即完成當年度本市 IGP 之檢核；「複查未通過」 

之學校列入追蹤改善對象，並指定優先參加 IGP 撰寫相關研習。 

五、本注意事項之相關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六、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附件 1 

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注意事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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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檢核表 

學校

名稱 
 

原班

班級 
 

安置

型態 

□分散式資優班 

□其他_________ 

學生

姓名 
 

個管

教師 
 

鑑定

類型 
 

審查 

向度 

檢核指標 

(符合 IGP 實際填寫內容的請打勾) 

學校自評 教育局審查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一
、IG

P

會
議
及
行
政
流
程 

1.於規定期間完成 IGP 召開辦理（新生

於開學一個月後；舊生於開學前）。 
    

2.IGP 是否至少於期末檢討一次。     

3.是否以團隊合作方式召開ＩＧＰ小組

會議（包含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

關教師、學生本人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審查 

向度 

檢核指標 

(符合 IGP 實際填寫內容的請打勾) 

學校自評 教育局審查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不

符

合 

二
、
內
容
品
質
檢
核 

4.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身體、健康、

認知與社會情緒等能力現況。 

   
   

5.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家庭狀狀況。       

6.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性向。 
   

   

7.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學習特質。       

8.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優弱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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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教育需求。       

10.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環境、歷程

與結果調整服務。 

   
   

11.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教學計畫是

否符合適性化。 
      

12.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教學計畫是

否符合教育目標。 
      

13.IGP 內容考量到資優學生教學計畫是

否符合輔導重點。 
      

特教承辦人 

(請核章) 
 

特推會執行秘書 

(請核章) 
 

校長 

(請核章) 
 學校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教育局審查 

檢核結果 

□通過 

□修正後通過 

□未通過 

(請學校於公布初審結果後

1日起，14 日內依照審查

意見修正，重新上傳複審

資料。) 

檢核意見  

教育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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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南市資優教育個別輔導計畫辦理期程及分工表 

實施方式 完成時間 辦理單位 

辦理增能研習 每年 6至 9月。 本市資優資源中心 

召開會議訂定個別輔導教育計畫 

舊生於開學前訂定； 

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 

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計畫，並

於開學後一個月內修正。 

各校 

教師自評與學校行政檢核 每年 3月。 各校 

上傳 IGP 備查 每年 3月。 各校 

教育局督導 

與 

追蹤輔導 

公告抽查名單 每年 3月底。 教育局 

寄送資料 每年 4月。 各校 

公告結果 
公告初審結果：每年 5月。 

公告複審結果：每年 6月。 
教育局 

 

 


